二零零五年主席年報

前屆公會主席於去年年報形容二零零四年為 “相對來說是較平淡的一年”，我對二零零五年也有相似的看法。 去年沒有令大律師專業震驚的大事，公會與政府亦無重大的意見分歧。 然而二零零六年的情況或許會截然不同，儘管我不希望如是。 
雖然如此，本年在憲法議題上亦曾刮起了一場小風暴。 全國人大常委會再一次介入就《基本法》進行解釋。 事情因前行政長官請辭而引起，就繼任行政長官的任期，普通法就相關的，看來清晰的文字的釋法方式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所採用的相對地含糊的釋法方式有所衝突；當法院正準備就有關條文作出詮釋時，香港政府卻決定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眾多人士對這明顯越過法院尋求釋法的做法感到不滿，這應令政府反思。雖然《基本法》兼容政府就它認為難於解決的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尋求非司法途徑的釋法，政府應想想每次尋求釋法也會消耗歷史在《中英聯合聲明》裡所賦予香港的普通法珍貴本錢。 

我感到高興的是，在我當主席期間，只須花小部份時間處理憲法難題，因而能夠獻出大部份時間關注會員的利益，嘗試捍衛執業會員的利益和價值。直至2005年12月31 日，執業會員的數目如下:

71名資深大律師，包括一名名譽資深大律師

533 名獲認可超過七年的會員

334名獲認可少於七年的會員

此外，還有29名就某特定案件來港執業的海外大律師，以及83名實習大律師。
我亦高興地匯報，我在法律年度開幕典禮上曾論及的現行以公帑支付刑事案件之制度的不足之處，政府終於決定採取相關行動。
正如所有從事刑事案件的大律師均清楚，問題實際在於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香港法例》第221章)第9A條所制訂的《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規則》下，除了裁判法院案件，所有刑事案件的辯護工作酬金均不獲個別訟費評定，而是根據固定的訟費表設定上限；而該訟費表是在三十五年前，當刑事審訊及上訴比現時簡單很多的時候所制訂的。 現時，大律師在庭外所需的準備工作如在庭上的工作一樣多，而大律師亦需要符合法庭所施加對書面論據或開審陳詞的要求，該訟費表已過時，不能配合現時的審訊程序。 就現行制度展開辯論即時有效，政府公佈不會落實計劃中的法援案件酬金裁減。

除了香港律師會的精彩意見書外，不少團體和人士將意見書提交給政府。而由吳靄儀議員出任主席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亦積極關注此事。 及近年杪，獨立的法定法援諮詢機構法律授助服務局提出理據，認為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架構需徹底檢討，最終推動政府在十二月宣佈改革現行的制度。

為了取得最好機會為會員爭取一個公平的公費酬金制度，以回報他們擔當不可或缺的憲制功能，即刑事司法制度下的檢控及辯護工作，我預期明年將需下不少功夫。 謹此期望會員出力協助下屆執委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收集資料，以爭取改革令會員受惠。

每當進行就改變香港司法制度的游說工作時，我們享有的其中一項優勝之處，就是公會往往享有盛譽。 當政府或非政府機構就社會及政治議題向公會尋求意見及不同形式的協助時，我總感到驚訝，還有點謙卑；公會的意見總是帶點權威。

公會必須維持其所得到的尊重，而得到如此尊重的因由，實賴不斷保持優秀的專業水平。公眾對會員的批評若部份或全部成立也會影響大律師專業的聲譽。會員應避免從事任何可能傷害他們的專業名譽及公會聲譽之事宜。

為此，我特別注意公會執委會監管會員的責任。 根據《香港法律執業者條例》(《香港法例》第159章)第35條，執委會及首席法官均有法定責任接受及考慮投訴。 合法及有效率地執行此職責甚為重要。 因此，我委託了數名執委會委員將服務執委會的大部份時間專注於紀律事宜上，當處理投訴時，達致簡化程序的效果，進而減少投訴積壓的情況。 

在行政方面，公會執委會引入了投訴表格，令投訴更有條理，讓秘書處職員及執委會委員更易處理投訴。 公會鼓勵投訴人士使用該表格，但沒有限定必須使用表格才能作出投訴。 有關表格只能於公會秘書處索取，並不會放在懲教署給予新入獄或極為不滿的囚犯的資料夾內。 (有趣的是，公會所接到的投訴大部份也不是來自一些只為了中傷其大律師的囚犯。 由於囚犯對其大律師的投訴將會或應已在上訴聆訊時得到討論，他們所作出的投訴通常也易於處理。) 

這簡化執委會及秘書處初步處理投訴程序的方式並不陌生。 類似的程序亦可見於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公會及澳洲的大律師公會。 香港司法機構亦為對法官行為有所不滿的巿民印制了一份名為 “如何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的小冊子。

我亦付出了不少時間維持公會在海外的地位，因此而需要經常出外。我曾出席在昆士蘭、里斯本、倫敦及布拉格舉行的國際會議，而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則出席了在芝加哥舉行的美國大律師公會週年大會，及於十月在倫敦舉行的法律年度開幕禮。 

出席會議需要於短時間內於很多不同的人會面，的確讓人感到疲累；然而，我仍覺得這些會議是值得出席。香港對很多海外人士來說仍是很陌生。 香港已差不多回歸了十年，但很多海外人士，包括一些資歷不淺的律師，亦忘記了香港仍是一個司法獨立的普通法司法區域。 公會必須糾正這些誤解，讓人知道香港不但有別於中國其他省巿，而且在法律上是獨一無二的，若要與中國進行任何法律業務，最好先通過這城巿。
明年四月，香港將舉行由國際大律師及訴訟人公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Barristers and Advocates) 籌辦的世界大律師會議，屆時公會有機會向國際法律界顯顯本領。 國際大律師及訴訟人公會是世界獨立大律師專業的聯盟，每兩年舉辦一次會議。  最近一屆國際大律師會議於二零零四年在南非舉行。

在香港的會議上，將有來自約十個不同司法區域的講者，就一連串的題目，包括律政司及律政專員的角色，及雙語和多語司法區域的問題作出演講。 會議還包含一連串的實用培訓環節，對新晉會員來說特別具意義。此外，香港講者亦會粉墨登場。我誠邀會員盡量抽空出席。   

我亦有不少時間身處中國內地。 除了十一月公會每年一度的訪京活動，我還去了石家莊､上海､昆明､武漢及天津。 這些活動都是內地事務委員會的事務，主要是為了向巿或省的律師協會推廣或簽署合作協議書。

我承認我曾經懷疑公會是否能受惠於此類活動，但經過與眾多當地律協人員交談後，明白他們渴求進一步了解普通法制度在一個如香港般的現代國際城巿如何運作，我現在也認同這些活動長遠來說是有利的。 而且，很多內地律師有意為希望立足香港的公司或商業客戶從事大量法律業務，他們尤其有興趣了解仲裁事宜及香港其他解決爭議的程序。

英國大律師公會聯同英格蘭律師會至少於十年前已揚言成玏推行培訓計劃，讓中國律師能在英國大律師的辦事處或律師行實習，計劃得到大法官辦公廳的財政支持。然而，香港擁有倫敦沒有的語言及文化優勢。我希望來屆的執委會能考慮根據公會及內地的合作協議，就內地律師協會的特別請求提供支援及協助，並利用或許由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援，推行與英國現行計劃相類似的計劃。

我特別為出席了某一次中國的活動感到高興，該活動是於十一月初在天津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律師論壇。公會並非全國律協的會員，但獲邀出席參與，亦是公會代表首次出席論壇。

大部份內地律師熱切希望知悉更多關於普通法如何處理他們日益所要面對的問題，我對這份渴求感驚訝。主辦單位安排了一個時間讓我就有關公營機構處理商業事務的司法覆核發表演講。遺憾的是我的普通話技巧尚處於初階，只能以英語演講，聽眾亦只可以被迫禮貌地聽我演講。 (我難以繼承前一位講者的精采演講。 他是一位充滿熱誠的學者，一位善用動作配合演說､在其有關 “死刑的最近改革”的演說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大師。) 
公會獲邀出席來屆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於山西舉行的週年論壇，看來我必定給他們留下了好印象。 我希望公會會員盡量抽空出席。
我必須報告公會為協助新晉大律師所作的初步工作。 我已聯繫英國大律師公會的主席研究推行一個讓新晉大律師到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大律師辦事處進行實習的計劃。(注意：我來自英國北部，總有些個人偏見，反對視倫敦為唯一值得學習法律的地方，因此強調計劃應包括倫敦以外地區的大律師辦事處。) 英國大律師公會主席作了一些調查，數所當地的大律師辦事處表示願意接收新入行的香港大師作短期及非正式的實習。執委會現正準備通過及宣傳有關計劃。 

我必須提及黃仁龍資深大律師最近獲委任為律政司司長一事。 主席年報並非用以推崇個別會員，但我以作者的特權只作這一點。 在過去十年，他一直擔任執委會委員為會員服務，接著獲委任為律政司司長，香港所得實為公會所失。
我在過去的十二個月內有機會領導這麼一個人強馬壯的專業，實感萬分榮幸。我必須感謝所有執委員會及委員會委員，在此正式感謝他們的努力､所付出的時間及才能。  我向你們推薦接着的一些報告，讓你們了解各委員會於去年曾為你們付出的努力。 此外，我還要感謝秘書處的所有職員，他們支援執委會的工作，並同時照顧你們的要求及需要。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戴啟思資深大律師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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